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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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任務 評鑑人員任務 

由行政人員就評鑑目的、評鑑內
容、評鑑規準與實施方式進行宣導 

1.研擬實施計畫等申辦文件 
2.提送校務會議或課發會通過 

核定通過申辦後，向校內參加教師
說明全年度辦理流程 

邀請輔導夥伴(委員)蒞校協助並提
供建議 

1.協助說明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對教師教學的幫助 

2.於個別意見交流時，釐清教師的
疑惑 

參與研擬校本評鑑規準(含指標與
參考檢核重點) 

推動小組公布評鑑人員、正式評鑑
方式及實施期程 

由受評教師根據學校自評表檢核
自我教學表現(認證時：針對教學
觀察當節進行自評，作為與評鑑人
員的他評結果對話參考；非認證
時：於正式評鑑的教學觀察前，全
面檢核自上次評鑑至今的教學表
現) 

評鑑資料來源包括： 
1.教學觀察與回饋 
2.教學檔案評量 

實施正式評鑑，必要時得依受評教
師的需求實施非正式評鑑 

撰寫綜合報告，送交評鑑推動小組
審議 

推動小組審查會議，必要時，評鑑
人員及受評教師得出席。 

受評教師依評鑑結果，自我或與評
鑑人員研擬專業成長計畫 

評鑑推動小組將個別受評教師之評
鑑結果，以書面個別通知，並予以
保密 

應於結果通知後一個月內，由評鑑
推動小組安排適當人員與受評教師
共同規劃專業成長計畫，並於進行
專業成長後，再次安排校內複評 

1.協助受評教師個別成長需求，可
經由自我成長、參加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教學輔導教師協助等方
式進行 

2.學校依據受評教師之整體性成長
需求，提供校內外在職進修機會 

1. 開始進行線上研習 
2. 參加實體研習 


